
網路惡狼7⼤獵童⼿法
⼀、假意成為男⼥朋友要求私密照 ⼆、成為「知⼼好友」，

再以情緒勒索取得私密照

三、洩漏個資後的私密照威脅 四、假裝為同齡青少年，
要私密照互相檢查發育狀況

五、徵模特兒，要求私密
照⽚做為應徵條件

六、提供減肥秘⽅，
以私密照⾯試使⽤者

七、⽤私密照交換遊戲點數、寶物，
或是偶像演唱會⾨票等實質物品

以上資訊摘⾃   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

報哩災



刑法第235條
散布、播送或販賣猥褻之⽂字、圖畫、聲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，或公然陳
列，或以他法供⼈觀覽、聽聞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
元以下罰⾦。 意圖散布、播送、販賣⽽製造、持有前項⽂字、圖畫、聲⾳、
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，亦同。 前⼆項之⽂字、圖畫、聲⾳或影像之
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⼈與否，沒收之。

刑法第315條之1：
有下列⾏為之⼀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⾦：⼀、無故
利⽤⼯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
者。
⼆、無故以錄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
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。 刑法第315條之2：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⼯具或設
備，便利他⼈為前條第⼀項之⾏為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
5萬元以下罰⾦。

⺠法第195條 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
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
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

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
意圖性騷擾，乘⼈不及抗拒⽽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⾝體隱
私處之⾏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
⾦。

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
拍攝、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⾏為之圖畫、照⽚、影⽚、影帶、光碟、
電⼦訊號或其他物品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
下罰⾦。 
招募、引誘、容留、媒介、協助或以他法，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、製造性交或
猥褻⾏為之圖畫、照⽚、影⽚、影帶、光碟、電⼦訊號或其他物品，處3年以
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⾦。 
以強暴、脅迫、藥劑、詐術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⼈意願之⽅法，使兒童或少
年被拍攝、製造性交或猥褻⾏為之圖畫、照⽚、影⽚、影帶、光碟、電⼦訊號
或其他物品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⾦。

性騷、性剝削  參考法條



 

 
停止檢討被害人


